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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广东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研究院、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娟娟、刘增福、刘辉、綦艳、赵丹霞、梁桂洪、丁孝宇、周明辉、梁桂洪、

朱立超、丁孝宇、陆永驰、张亮、邢金水、骆海彬。 

本文件代替 GBACA-TS02-0012-2024，A2 版本《鲜（冻）禽产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与

GBACA-TS02-0012-2024，A2 版本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鲜（冻）禽产品； 

——修订了 引言； 

——修订了 15.3 污染物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修订了 17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修订了 附录 A； 

——修订了 附录 B。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5月 12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12-2024，A0 版本； 

——2024年6月28日第一次修订为GBACA-TS02-0012-2024，A1版本； 

——2025年8月18日第二次修订为GBACA-TS02-0012-2024，A2版本； 

——2025年12月22日第三次修订为GBACA-TS02-0012-2024，A3版本。 

——本次为第四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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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鲜（冻）禽产品》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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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鲜（冻）禽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湾区认证”鲜（冻）禽产品的评价要求，包括活禽验收、屠宰、包装、贮存和运输、

质量要求、检验规则、标识和标签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鲜（冻）禽产品的“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0366 动物源产品中喹诺酮类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T 20762 畜禽肉中林可霉素、竹桃霉素、红霉素、替米考星、泰乐菌素、克林霉素、螺旋霉素、

吉它霉素、交沙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T 20772 动物肌肉中 461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T 21316 动物源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GB/T 22338 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GB 23200.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源性食品中五氯酚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法 

GB 296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尼卡巴嗪残留标志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法 

GB 31658.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环丙氨嗪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 31658.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酰胺醇类药物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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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1658.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硝基咪唑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 

GB 31658.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SN/T 1777.2 动物源性食品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残留测定方法 第 2 部分：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 动物源食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V） 

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6/2014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3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鲜禽肉 

指活禽（鸡、鸭、鹅等）宰杀、加工后，不经过冷冻处理的肉。 

3.2 冻禽肉 

指活禽（鸡、鸭、鹅等）宰杀、加工后≤-18℃冷冻处理的肉。 

3.3 肉类 

供人类食用的，或已被判定为安全的、适合人类食用的禽的所有部分，包括禽胴体、分割肉和食用

副产品。 

3.4 胴体 

放血、脱毛、剥皮或带皮、去头爪、去内脏后的动物躯体。 

3.5 食用副产品 

活禽屠宰、加工后,所得内脏、脂、血液、骨、皮、头、爪等可食用的产品。 

3.6 非食用副产品  

活禽屠宰、加工后，所得毛皮、毛等不可食用的产品。  

3.7 宰前检查 

在活禽屠宰前，综合判定活禽是否健康和适合人类食用，对活禽群体和个体进行的检查。 

3.8 宰后检查 

在活禽屠宰后，综合判定活禽是否健康和适合人类食用，对其头、胴体、内脏和其他部分进行的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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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非清洁区 

待宰、致昏、放血、烫毛、脱毛、剥皮等处理的区域。  

3.10 清洁区 

胴体加工、修整、冷却、分割、暂存、包装等处理的区域。 

4 活禽来源要求 

加工鲜（冻）禽产品的活禽应来自通过湾区认证的养殖场所。 

5 选址及厂区环境 

5.1 通用要求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3章的相关规定。 

5.2 选址 

5.2.1 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 GB 18078.1 及动物防疫要求。 

5.2.2 厂址周围应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厂区应远离受污染的水体，并应避开产生有害气体、烟雾、

粉尘等污染源的工业企业或其他产生污染源的地区或场所。 

5.2.3 厂址必须具备符合要求的水源和电源，应结合工艺要求因地制宜确定，并应符合屠宰企业设置

规划的要求。 

5.3 厂区环境 

5.3.1 厂区主要道路应硬化（如混凝土或沥青路面等），路面平整、易冲洗，不积水。 

5.3.2 厂区应设有废弃物、垃圾暂存或处理设施，废弃物应及时清除或处理。 

5.3.3 废弃物存放和处理排放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5.3.4 厂区内禁止饲养与屠宰加工无关的动物。 

6 厂房和车间 

6.1 设计和布局 

6.1.1 厂区应划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活禽、废弃物运送与成品出厂不得共用一个大门 ,场内不得

共用一个通道。 

6.1.2 生产区各车间的布局与设施应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和卫生要求。车间清洁区与非清洁区应分隔。 

6.1.3 屠宰车间、分割车间的建筑面积与建筑设施应与生产规模相适应。车间内各加工区应按生产工

艺流程划分明确，人流、物流互不干扰，并符合工艺、卫生及检疫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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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屠宰企业应设有待宰圈(区)、隔离间、急宰间、实验(化验)室、官方兽医室、化学品存放间和

无害化处理间。屠宰企业的厂区应设有畜禽和产品运输车辆和工具清洗、消毒的专门区域。 

6.1.5 对于没有设立无害化处理间的屠宰企业，应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无害化处理场实施无害化处理。 

6.1.6 应分别设立专门的可食用和非食用副产品加工处理间。食用副产品加工车间的面积应与屠宰加

工能力相适应，设施设备应符合卫生要求，工艺布局应做到不同加工处理区分隔，避免交叉污染。 

6.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4.2的规定。 

6.3 车间温度控制 

6.3.1 应按照产品工艺要求控制车间温度，预冷设施温度控制在 0℃~4℃；分割车间温度控制在 12℃

以下；冻结间温度控制在-28℃以下；冷藏储存库温度控制在-18℃以下。 

6.3.2 有温度要求的工序或场所应安装温度显示装置，并对温度进行监控，必要时配备湿度计。温度

计和湿度计应定期校准。 

7 设施与设备 

7.1 供水要求 

7.1.1 屠宰与分割车间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企业应对用水质量进行控制。 

7.1.2 屠宰与分割车间根据生产工艺流程的需要，应在用水位置分别设置冷、热水管。清洗用热水温

度不宜低于 40℃，消毒用热水温度不应低于 82℃。 

7.1.3 急宰间及无害化处理间应设有冷、热水管。 

7.1.4 加工用水的管道应有防虹吸或防回流装置，供水管网上的出水口不应直接插入污水液面。 

7.2 排水要求 

7.2.1 车间地面不应积水，车间内排水流向应从清洁区流向非清洁区。排水的坡度为 1%~2%，屠宰车

间应在 2%以上。 

7.2.2 应在明沟排水口处设置不易腐蚀材质格栅，并有防鼠、防臭的设施。 

7.2.3 生产废水应集中处理，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3 清洁消毒设施 

7.3.1 更衣室、洗手和卫生间清洁消毒设施 

7.3.1.1 应在车间入口处、卫生间及车间内适当的地点设置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配有适宜温度的洗

手设施及消毒、干手设施。洗手设施应采用非手动式开关，排水应直接接入下水管道。 

7.3.1.2 应设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并与车间相接的更衣室、卫生间、淋浴间，其设施和布局不应对产

品造成潜在的污染风险。 

7.3.1.3 不同清洁程度要求的区域应设有单独的更衣室，个人衣物与工作服应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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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 淋浴间、卫生间的结构、设施与内部材质应易于保持清洁消毒。卫生间内应设置排气通风设

施和防蝇防虫设施，保持清洁卫生。卫生间不得与屠宰加工、包装或贮存等区域直接连通。卫生间的门

应能自动关闭，门、窗不应直接开向车间。 

7.3.2 厂区、车间清洗消毒设施 

7.3.2.1 厂区运输活禽车辆出入口处应设置与门同宽,长 4m、深 0.3m 以上的消毒池；生产车间入口及

车间内必要处，应设置换鞋(穿戴鞋套)设施或工作鞋靴消毒设施，其规格尺寸应能满足消毒需要。 

7.3.2.2 隔离间、无害化处理车间的门口应设车轮、鞋靴消毒设施。 

7.4 设备和器具 

7.4.1 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并按工艺流程有序排列，避免引起交叉污染。 

7.4.2 接触肉类的设备、器具和容器，应使用无毒、无味、不吸水、耐腐蚀、不易变形、不易脱落、

可反复清洗与消毒的材料制作，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与肉类、清洁剂和消毒剂发生反应，并应保持完

好无损；不应使用竹木工(器)具和容器。 

7.4.3 加工设备的安装位置应便于维护和清洗消毒，防止加工过程中交叉污染。 

7.4.4 废弃物容器应选用金属或其他不渗水的材料制作。盛装废弃物的容器与盛装肉类的容器不得混

用。不同用途的容器应有明显的标志或颜色差异。 

7.4.5 在屠宰、检验过程使用的某些器具、设备，如宰杀、检验刀具、开胸和开片刀锯、检疫检验盛

放内脏的托盘等，每次使用后，应进行清洗消毒。 

7.4.6 根据生产需要，应对车间设施、设备及时进行清洗消毒。生产过程中，应对器具、操作台和接

触食品的加工表面定期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消毒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对产品造成污染。 

7.5 通风设施 

7.5.1 车间内应有良好的通风、排气装置，及时排除污染的空气和水蒸气。空气流动的方向应从清洁

区流向非清洁区。 

7.5.2 通风口应装有纱网或其他保护性的耐腐蚀材料制作的网罩，防止虫害侵入。纱网或网罩应便于

装卸、清洗、维修或更换。 

7.6 照明设施 

7.6.1 车间内应有适宜的自然光线或人工照明。照明灯具的光泽不应改变加工物的本色，亮度应能满

足检疫检验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工作需要。 

7.6.2 在暴露肉类的上方安装的灯具，应使用安全型照明设施或采取防护设施，以防灯具破碎而污染

肉类。 

7.7 仓储设施 

7.7.1 仓库温度应符合被储存产品的特定要求。应对冷藏储存库的温度进行监控，温度计应定期校准。 

7.7.2 库内应保持清洁、整齐、通风。有防霉、防鼠、防虫设施。 

7.8 废弃物存放与无害化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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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应在远离车间的适当地点设置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其设施应采用便于清洗、消毒的材料制作；

结构应严密，能防止虫害进入，并能避免废弃物污染厂区和道路或感染操作人员，车间内存放废弃物的

设施和容器应有清晰、明显标识。 

7.8.2 无害化处理的设备配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满足无害化处理的需要。 

8 检疫检验 

8.1 基本要求 

8.1.1 企业应具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检验部门，并建立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

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8.1.2 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力；委托社会检验机构承担检测工作的，该

检验机构应具有相应的资质，委托检测应满足企业日常检验工作的需要。 

8.1.3 产品加工、检验所需要的计量仪器、设施设备应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 

8.2 宰前检查 

8.2.1 供宰活禽应附有动物检疫证明 ,并佩戴符合要求的标识。 

8.2.2 供宰活禽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进行宰前检查。应按照有关程序，对入场活禽进

行临床健康检查，观察活禽的外表，如活禽的行为、体态、身体状况、体表、排泄物及气味等。对有异

常情况的活禽应隔离观察，并做进一步检查。必要时，按照要求抽样进行实验室检测。 

8.2.3 对判定为不适宜正常屠宰的活禽，应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8.2.4 活禽临宰前应停食静养。 

8.2.5 应将宰前检查的信息及时反馈给饲养场和宰后检查人员，并做好宰前检查记录。 

8.3 宰后检查 

8.3.1 宰后对禽头部、爪、胴体和内脏(体腔)的检查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执行。 

8.3.2 车间内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实施宰后检查。 

8.3.3 按照国家规定需进行实验室检测的，应进行实验室抽样检测。 

8.3.4 应利用宰前和宰后检查信息，综合判定检疫检验结果。 

8.3.5 判定废弃的应做明晰标记并处理，防止与其他肉类混淆，造成交叉污染。 

8.4 无害化处理 

8.4.1 经检疫检验发现的患有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中毒性疾病或有害物质残留的禽及其组织，应

使用专门的封闭不漏水的容器并用专用车辆及时运送，并在官方兽医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患有

可疑疫病的应按照有关检疫检验规程操作，确认后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8.4.2 其他经判定需无害化处理的禽及其组织应在官方兽医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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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企业应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无害化处理过程中造成的人员危害，以及产品交叉污染和环

境污染。 

9 屠宰和加工的卫生控制 

9.1 企业的所有肉类的残留物质监控计划、非法添加物和病原微生物监控计划应符合政府主管部门的

要求。 

9.2 屠宰和加工过程中不得添加抗生素，使用的加工助剂也不得含有抗生素。 

9.3 屠宰加工过程中应按要求检查胴体及产品卫生情况。 

9.4 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可疑病害禽胴体、组织、肠胃内容物污染其他肉类、设备和场地。已经污

染的设备和场地应进行清洗和消毒后，方可重新屠宰加工正常禽。 

9.5 被脓液、渗出物、病理组织、胃肠内容物等污染物污染的胴体或产品，应按有关规定修整、剔除

或废弃。 

9.6 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器具（如盛放产品的容器、清洗用的水管等）不应落地或与不清洁的表面接触，

避免对产品造成交叉污染；当产品落地时，应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污染。 

9.7 按照工艺要求，屠宰后胴体和食用副产品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冷却后，禽肉中心温度

应保持在 4℃以下，内脏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 3℃以下。加工、分割、去骨等操作应尽可能迅速。生

产冷冻产品时，应在 48h 内使肉的中心温度达到-15℃以下后方可进入冷藏储存库。 

9.8 屠宰间面积充足，应保证操作符合要求。不应在同一屠宰间，同时屠宰不同种类的禽或同时屠宰

加工湾区认证产品与非湾区认证产品。 

9.9 厂区、车间和检验室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杀虫剂、化学试剂以及其他在加工过程中必须使用

的有毒有害物品应得到有效控制，避免对肉类造成污染。 

10 包装、贮存和运输 

10.1 包装 

10.1.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8.5 条的规定。 

10.1.2 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不应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不应改变肉的感官特性。 

10.1.3 肉类的包装材料不应重复使用，除非是用易清洗、耐腐蚀的材料制成，并且在使用前经过清洗

和消毒。 

10.1.4 内、外包装材料应分别存放，包装材料库应保持干燥、通风和清洁卫生。 

10.1.5 产品包装间的温度应符合产品特定的要求。 

10.2 贮存和运输 

10.2.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0章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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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库内成品应离地离墙，并与天花板保持一定的距离，应按不同种类、批次分垛存放，并加以标

识。 

10.2.3 库内不应存放有碍卫生的物品，同一库内不应存放可能造成相互污染或者串味的产品。储存库

应定期消毒。 

10.2.4 冷藏储存库应定期除霜。 

10.2.5 肉类运输应使用专用的运输工具，不应运输活禽、应无害化处理的禽产品或其他可能污染肉类

的物品。 

10.2.6 包装肉与裸装肉避免同车运输，如无法避免，应采取物理性隔离防护措施。 

10.2.7 运输工具应根据产品特点配备制冷、保温等设施。运输过程中应保持适宜的温度。 

10.2.8 运输工具应及时清洗消毒，保持清洁卫生。 

11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11.1 产品追溯 

应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确保肉类及其产品存在不可接受的食品安全风险时，能进行追溯。 

11.2 产品召回 

11.2.1 应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出厂产品属于不安全食品时，应进行召回，并报告官方兽医。 

11.2.2 对召回后产品的处理，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1章的相关规定。 

12 人员要求 

12.1 企业应建立并执行生产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从事生产加工岗位的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卫生培训，同

时来访者进入生产加工场所应遵守对生产人员的卫生要求。 

12.2 从事肉类直接接触包装或未包装的肉类、肉类设备和器具、肉类接触面的操作人员，每年应当进

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

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或有明

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应当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12.3 进入生产场所前应整理个人卫生，防止污染产品。 

12.4 进入作业区域应规范穿着洁净的工作服，并按要求洗手、消毒；头发应藏于工作帽内或使用发网

约束。 

12.5 进入作业区域不应配戴饰物、手表，不应化妆、染指甲、喷洒香水；不得携带或存放与食品生产

无关的个人用品。 

12.6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从事与食品生产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事接触食

品、食品工器具、食品设备等与食品生产相关的活动前应洗手消毒。 

12.7 从事屠宰、分割、加工、检验和卫生控制的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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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卫生管理要求 

13.1 应建立卫生管理要求，明确执行人的职责，确定执行频率，实施有效的监控和相应的纠正预防措

施，以保证加工场所、设备和设施等清洁卫生。 

13.2 应建立清洁消毒制度，清洁消毒前后的设备和工器具应分开放置妥善保管，避免交叉污染。 

13.3 直接或间接接触肉类（包括原料、半成品、成品）的水和冰应符合卫生要求。 

14 虫害控制 

14.1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防

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14.2 厂区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 

14.3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处理时，不应影响肉类安全和肉类应有的品质、不应污染肉类接

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除虫灭害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  

14.4 使用各类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前，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人身、肉类、设备工具造成污染；不慎污

染时，应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15 质量要求 

15.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盘（瓷盘

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

泽和状态,闻其气味 

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

异物 

 

1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挥发性盐基氮，mg/100g ≤15 GB 5009.228 

 

15.3 污染物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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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 2762、GB 31650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132章，附属法例V），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3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2014

号行政法规）等港澳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时符合表3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表3 污染物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铅，mg/kg ≤0.1 GB 5009.12 

总砷（以 As 计），mg/kg ≤0.5 GB 5009.11 

总汞（以 Hg 计），mg/kg ≤0.05 GB 5009.17 

镉（以 Cd 计），mg/kg ≤0.05 GB 5009.15 

铬（以 Cr 计），mg/kg ≤1.0 GB 5009.123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μg/kg 不得检出 GB 23200.92 

*呋喃妥因代谢物，μg/kg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 

*呋喃唑酮代谢物，μg/kg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 

*呋喃它酮代谢物，μg/kg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 

*呋喃西林代谢物，μg/kg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 

培氟沙星，μg/kg ≤2 GB/T 20366 

诺氟沙星，μg/kg ≤2 GB/T 20366 

氧氟沙星，μg/kg ≤2 GB/T 20366 

沙拉沙星，μg/kg ≤10 GB 31658.17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

计），μg/kg 
≤100 GB 31658.17 

*替米考星，μg/kg ≤150 GB/T 20762、SN/T 1777.2 

*氟苯尼考（以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之

和计），μg/kg 
≤100 GB 31658.5、GB 31658.20 

尼卡巴嗪（以 4，4-二硝基均二苯脲计），

μg/kg 
≤200 GB 29690 

环丙氨嗪（灭蝇胺），μg/kg ≤50 GB/T 20772、GB 31658.12 

*多西环素，μg/kg ≤100 GB 31658.17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以总量计），

μg/kg 
≤200 GB 31658.17 

*氯霉素，μg/kg 不得检出 GB/T 22338、GB 31658.20 

磺胺类（总量），μg/kg
 
 ≤100 GB 31658.17 

甲氧苄啶，μg/kg ≤50 GB/T 21316 

*甲硝唑，μg/kg 不得检出 GB 31658.23 

 

16 产品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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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建立原料、生产投入品、生产工艺及其他影响产品符合性和一致性的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

并对变更进行必要的评审和控制。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

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品种、基地、生产工艺、产品检测指标等。 

17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申请湾区认证的鲜（冻）禽产品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检验应每

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

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

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

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

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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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适

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A.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合情况 

1) 活禽来源 
� 是   � 否  

�不适用 

2) 选址及厂区环境（基本要求包括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土地合同等应合法、

有效；应覆盖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所。） 

� 是   � 否  

�不适用 

3) 厂房和车间（包括设计和布局、车间内部结构材料、车间温度控制等）。 
� 是   � 否  

�不适用 

4) 设施与设备（包括供水要求、排水要求、清洁消毒设施、设备和器具、通风设施、

照明设施、仓储设施、废弃物存放与无害化处理设施） 

� 是   � 否  

�不适用 

5) 检疫检验（包括检验制度、检测设备管理、宰前检验、宰后检查、无害化处理） 
� 是   � 否  

�不适用 

6) 屠宰和加工的卫生控制（包括肉类的残留物质监控计划、非法添加物和病原微生

物监控计划、屠宰加工过程控制、加工过程器具管理、化学品管理等。） 

� 是   � 否  

�不适用 

7) 包装、贮存和运输 
� 是   � 否  

�不适用 

8)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 是   � 否  

�不适用 

9) 人员要求（包括人员健康制度、人员培训、健康证） 
� 是   � 否  

�不适用 

10) 卫生管理要求（包括卫生管理制度、设备和工器具清洁消毒、加工场所卫生要求） 
� 是   � 否  

�不适用 

11) 虫害控制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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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12) 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质量监控要求） 
� 是   � 否  

�不适用 

13) 产品一致性要求 
� 是   � 否  

�不适用 

14) 抽样检测 
� 是   � 否  

�不适用 

15)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结合企业的承诺，关注兽药等物质的仓储、使用情况。审核

记录/结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 是   � 否  

�不适用 

A.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A.2.1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

任，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A.2.2 应包含本文件第15章节所有适用项目； 

A.2.3 应包含过往连续2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A.2.4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10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承

诺的检测项目超过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A.2.5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2.6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A.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

应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A.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2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A.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

份检测报告中。 

A.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1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

有效的检测报告。 

A.3.5 除本附件2.4所述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CMA资质认定或CNAS实验室认

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A.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7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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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

但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A.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 15 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

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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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划分规则 

本章节适用于鲜（冻）禽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鲜（冻）

禽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鲜（冻）禽产品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鲜（冻）禽产品”湾区认证分级质量要求 

等级 质量要求 

金标 
本技术规范表3中污染物未检出，本技术规范表3及附录A中要求的所有抗生素

项目及兽药项目均未检出 

蓝标 
本技术规范表3中带*项目及附录A中要求的所有抗生素项目未检出，其他污染

物及兽药项目符合内地、港澳三地要求 

绿标 
本技术规范表3及附录A中要求的所有污染物、抗生素项目及兽药项目符合内

地、港澳三地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